正

保持公務員中立，主要官員承擔政治責任

反駁：公務員政治中立根本未必是大利處，需明白港英政府的公務員根本都不中立了數十年，但所衍生的問題卻不見得很大。要真做到政治中立其實難以登天（至少公務員絕對不能有政客色彩）；港英政府的主要官員有失誤也會請辭，其實某程度上也負了政治責任，所以問責前後根本冇分別。

反方因為特首不是民選, 就將所有利處抹殺
以前公務員負責時, 不會傾向於變, 因為只要不做錯事就可保飯碗, 那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但問責官員由於需要爭取民意, 因此敢於打破以前公務員不敢打破的框架. 這樣施政便得以更貼近民意,

「是不完美, 但比以前進步」

例子：年立法局引入直選時也不是全面直選, 是不是代表就沒有利處以証明即使不完美, 也是有利處,

在短期問責制可用來釐清責任問題, 在長期特首直選後問責制就更能發揮作用,

眾問責官員理念一致, 有助溝通,
反

主線：

高官問責制=現行的問責制+現在的社會環境(如特首非普選，特首有包庇官員)

有助施政=順利推行政策(或者提升民望)

因為問責前及問責後對順唔順利都冇分別，所以高官問責制並不能有助港府施政。

香港係行政主導既關政, 首先要由政府提出政策, 經立法會通過, 然後至可以執行,

順利推行=容易俾立法會通過

有問責=/=容易係立法會通過

要係立法會通過, 要有良好既行政立法關係, 唔一定要有問責制, 就好似港英時代一樣。

通過到既話, 要執行並唔難, 最難都係過唔過到立法會者

注意：「問責制問不到責」很難將之詮釋成一個弊處。必需要把「問責制問不到責」再向前推一步，指出「問責制問不到責」會帶來什麼弊害。避免問：「難道某某某這樣做也算問了責？」這欠缺深度的問題。

官員只向特首問責，就算立法會通過不信任動議也不能把該官員拉下台階，市民亦沒有途徑要特首負責，那問責制怎能有效問責？

正駁：這是人的問題，不是制度的問題

反駁：「人的問題」根本就是可以預計的。是香港的政制使問責變成特首集權，呢個制度比度機會D人去唔認錯, 去包庇人, 所以呢個明顯係制度既問題。把這個問題推搪至「人的問題」，只不過是正方對香港政制的無知而已。

人同制度唔可以分割架嘛。。

特首包庇他人

例子：梁錦松犯下大錯, 特首仍然一句「人格高尚」就算數

特首的「包庇權」對民主政制不利。,以所謂「政治中立」與所謂「承擔政治責任」換來民主的倒退，特首內閣集權，是否值得呢？

正駁：如民意要該官員下台，，特道還會包庇他嗎？

反駁：會！例如梁松

正駁：梁松最後都辭左職呀！

角色衝突，不能公平問責

在問責制下要負責與否全憑特首一人說了算, 然而其實特首本身亦是參加施政的一員, 那豈不是要特首懲處自己?所以做不到公平問責。

例子：

「孫九招」事件(特首忽然在某場合說要托市, 之後孫明揚才制定並提出托市措施), 就更能令人覺得現在與以前分別不大
紅灣半島，維港匯(--？？？

葉劉：葉劉係"私人理由"辭由既

梁松：由始至終都冇公開道歉，亦即係話佢地冇承認過失誤

死不悔改仲叫問責?!

反方另一個標準：

在整個政策的過程上, 制訂政策及執行政策比出錯才找人負責在時間上來得更優先, 而且如果高官問責制對制訂和執行政策根本無幫助甚至有害, 那對整個施政質素的提高根本並無幫助. 
例子：
對於市民關注的失業問題等, 政府實行了問責制之前及之後都並無表示出盡快想出辦法解決的決心例如在基本法 23 條立法上則深怕遲一天立法都會亡國, 箝制自由

正方最難做到的是証明, 特別要提出政績証明, 問責制令政府在制訂和執行政策這兩方面上都比以前進步. 他們最多可以做的就是真的只去証明官員可以被追究政治責任。

